
 
噶瑪噶居寺  

 ACH 轉帳捐款授權書 

立約定書人（即委繳戶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茲同意 噶瑪噶居寺 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

媒體交換業務（ACH）機制，依照表列資料，自本人存款帳戶自動轉帳捐款作業，並遵守代繳銀行

及台灣票據交換所有關規定。本人亦同意發動者將表列資料提供予  貴寺、發動行及台灣票據交換

所，以辦理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，並已詳閱備註一所列前開機構蒐集本人個人資料之相關告知事

項。 

辦理項目（務必勾選）：□申請   □異動（變動轉帳授權帳戶）□撤銷（取消轉帳扣款服務） 

發動者名稱 噶瑪噶居寺 發動者統一編號 78475045 用戶號碼（由噶瑪寺填寫） 

交易項目 慈善捐款 交易代號 530  

發動行名稱 
臺灣土地銀行 

永康分行 
發動行代號 0050315 

立授權書人（即存戶）資料  （請以正楷填寫）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年    月    日   

戶名： 身份證字號/統編（必填）： 

E-mail： 
電話：（O）          （H） 
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務必填寫） 

聯絡地址：    縣         市區        路 

              市         鄉鎮        街 
段     巷     弄      號    樓 

金融機構代號：      行、局         分行（社）（會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會、社         部、辦事處     

 

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（請依存摺號碼由左至右填寫，空位不補零） 

立授權書人蓋章 
（ 請蓋開戶印鑑章） 

捐款人姓名 
不定期捐款 
（ACH 轉帳使用） 

定期捐款（每月 15 日扣款） 
扣款金額 

參贊項目 

或專案(請填代號)月  扣 季  扣 半年扣 年  扣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專案項目：A.地屏唐卡 B.磐石道心  護寺長堤 C.梅樹認養 D.菩提心園道路工程 E.賢劫千佛聖號佛幡 F.賢劫金銅千佛

佛像 G.26 尊菩薩天人石雕 H.蓮師淨土造景工程 I.卡林朋噶哇諦佛學院 J.供養噶瑪巴法王 K.弘法推廣 L.其他 

參贊項目：a. 如來殿點燈 b.文殊院點燈 c.財寶窟點燈 d.舍利塔點燈 e.法會 f.其他 

收據抬頭： 

□同存戶戶名□另指定抬頭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捐款人生日：民國     年     月    日  收據寄送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託代繳銀行 

核符印鑑簽章 

註：1.為順利噶瑪寺寄交收據，若您地址、電話有變更，請以電話告知噶瑪寺。 

    2.為使資料完整無誤，若您方便隨同授權書，附上存簿存摺封面影本一份，謝謝您的配合。

    3.若已在噶瑪寺辦理過信用卡捐款授權者，可改由 ACH 自動轉帳扣。 

     ※若您要取消捐款，請來電告知噶瑪寺，謝謝！ 

為保障您的權益，此授權書（一式三張）填好之後，將正本郵寄至噶瑪寺（勿使用傳真方式），

本寺將影印一份寄授權人存檔。來電洽詢：06-5732103  傳真：06-5731146 

地址：713-41 台南市左鎮區左鎮里 91-2 號 http://www.lopon.org.tw 

感謝您護持贊助，您的布施供養，將獲得一切福報功德，圓滿成佛資糧。 

主管：     經辦： 



 

備註： 

 一、 發動行、台灣票據交換所及代繳金融機構為辦理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，蒐集立約定書人之個

人資料，其蒐集之目的、類別、利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，以及其他相關應告知事項如

下： 

1、目的：辦理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之用。 

2、個人資料類別：身分證統一編號、金融機構帳戶之號碼及其他上表所列之個人資料。 

3、利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（1）期間：個人資料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、依相關法令或契約約定之保存年限，或發

動行、台灣票據交換所及代繳金融機構因執行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。 

（2）地區：本國、參加 ACH 機制之金融機構所在地、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所在地

或其指定之調查地。 

（3）對象：發動行、台灣票據交換所、代繳金融機構、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。 

（4）方式：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利用方式。 

 二、 委繳戶向噶瑪噶居寺 (以下稱發動者)新增或終止授權時，授權書之扣款行留存聯由發

動者透過臺灣土地銀行永康分行(以下稱發動行)轉交受託代繳金融機構(以下稱扣款

行)，經核符印鑑後該聯即留存於扣款行；終止授權部分可不須送授權書至扣款行核印。 

 三、 委繳戶向扣款行終止授權時，核印無誤後扣款行須將授權書透過臺灣土地銀行永康分

行(發動行)轉交噶瑪噶居寺(發動者)。 

 四、 授權書通常一式三聯，噶瑪噶居寺(發動者)或臺灣土地銀行永康分行(發動行)可依實

際需要增減授權書聯數，但須於授權書上標明留存單位。 


